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

关规定，我们作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经认真审查相关资料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选举倪国涛先生、陈文杰先生、郭建生先生、徐潘华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我们认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业务

能力符合公司董事任职要求，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上述候选人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我们同意提名上述 4 位候选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

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选举江曙晖女士、许安心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我们认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业务能

力符合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要求，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上述候选人具备《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并取得了证券监管部门颁



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我们同意选举上述 2 位候选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以个人单方面担保方式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关联交易是企业融资过程中，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发生的正常的担保行为，目

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企业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许安心、江曙晖 

2020 年 6 月 8 日 


